河南省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根据《水利部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涉水行政审批实施办法（试行）》（水规计〔2016〕22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全面实行水利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办政法〔2022〕164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事项。水利部流域机构负责审批的我省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事项不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包括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工程的审批等4项。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或者以上的，办理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行政许可。
[bookmark: _GoBack]（一）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在江河、湖泊上新建、扩建以及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是指水库、拦河闸坝、引（调、提）水工程、堤防、河道整治、水电站（含航运水电枢纽工程）等在江河、湖泊上开发、利用、控制、调配和保护水资源的各类工程。
（二）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指在河道（包括河滩地、湖泊、水库、人工水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项目，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隧道、渡槽、码头、道路、景观工程、生态修复工程、渡口、管道、缆线、取水口、排污口等建筑物，厂房、仓库、工业和民用建筑以及其他公共设施。
（三）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指除防洪工程设施以外的其他各类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桥梁、码头、铁路、公路、机场、管线、地下公共工程、旅游开发、工矿企业、景观工程、商业区、集中生活区等。
（四）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工程的审批。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指在水文测站上下游各20公里（平原河网区上下游各10公里）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影响水文监测的水工程，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或者铺设跨河管道、电缆，取水、排污等其他可能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
第五条  我省境内水利部流域机构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权限按照水利部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如下。
（一）水利部流域机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按照下列文件执行：
1.《水利部关于明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河流（河段）名录和范围（试行）的通知》（水规计〔2009〕457号）；
2.《水利部关于明确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河流（河段）湖泊名录和范围（试行）的通知》（水规计〔2010〕74号）；
3.《关于明确由淮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河流（河段）湖泊名录和范围（试行）的通知》（水规计〔2009〕144号）；
4.《水利部关于明确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河流（河段）湖泊名录和范围（试行）的通知》（水规计〔2010〕175号）。
（二）水利部流域机构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按照《水利部关于印发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各流域管理机构审查权限的通知》（水河湖〔2021〕237号）执行。
（三）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水汛〔2017〕359号）执行。
（四）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工程的审批。水利部流域机构管理的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工程由水利部流域机构审批。
第六条  省水利厅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权限如下。
（一）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批权限：
1.在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河流上新建、扩建以及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
2.流域面积小于1000平方公里跨省辖市界以河为界河段和河道上下游10公里河段上新建、扩建以及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
3.在流域面积小于1000平方公里河流新建或扩建的大中型水库、水电站工程。
（二）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省管水库管理范围内和跨省辖市界以河为界河段或河道上下游10公里河段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
（三）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海河流域良相坡、长虹渠、柳围坡、白寺坡、小滩坡、任固坡、共渠西、广润坡、崔家桥和淮河流域泥河洼、老王坡、蛟停湖、杨庄等13个蓄滞洪区内建设项目。
（四）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工程的审批。省水利厅管理的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各20公里（平原河网区上下游各10公里）的建设项目。
第七条  涉及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1个审批事项的建设项目，按照以下规定编制论证报告。
（一）涉及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批的建设项目，应按照《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编制导则（试行）》（SL/Z719-2015）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
（二）涉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的建设项目，按照《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T 808-2021）编制防洪评价报告。
（三）涉及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的建设项目，应按照《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 520-2014）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四）涉及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工程的审批的建设项目，参照《黄委建设工程影响水文监测分析评价报告编制规定》（黄办〔2018〕216号）编制建设工程影响水文监测分析评价报告。
第八条  对涉及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2个及以上审批事项的建设项目或跨多市县的高速公路、石油与燃气管道、输电线等线性工程，执行“四个一”办理方式，即一次申报、一本报告、一次审查、一个批文，其审批权限属于两级以上或者两个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由上级或者共同的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有关的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参与。
第九条  流域面积小于50平方公里的河流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实行承诺制，向所在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不办理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总投资小于200万元且不破坏水利工程的建设项目，办理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时可不编制论证报告。
第十条  论证报告可由建设项目法人自行编制或委托其他单位、个人编制论证报告，审批机关不得干涉。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开工前报请有审批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未按程序审批的，不得开工建设。
第十一条  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行政许可有效期限为三年。对有效期限内未开工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做出行政许可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延续申请或在开工前重新办理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第十二条  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经许可后如在性质、规模、地点等方面有较大变动，申请人向做出行政许可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  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申请、受理、审查、许可决定程序所需材料、时限、手续等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省水利厅管理的国家基本水文测站目录（12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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